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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大足区农村集中居民点规划建设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大足住建委发〔2024〕68 号

各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级各部门：

现将《大足区农村集中居民点规划建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4年7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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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区农村集中居民点规划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【政策依据】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加强农村集

体土地上建设集中居民点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重庆

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

集体土地上非农村居民住宅建设规划管理办法》（渝规资规范

〔2019〕14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所称的农村集中居民点建设

（以下简称居民点），是指符合重庆市大足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

和村庄规划要求，以“小”“微”为主的农村居民自建、联建

或农村集中安置房等农村居民住宅建设。

第三条 【工作原则】推进居民点建设，坚持节约土地、

集约用地，推进统筹城乡，提高乡村建设水平；坚持先规划后

建设，完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配套，塑造农村生态美、建筑

美、生活美；坚持就近集中、便利生产，满足农民生活需要，

体现山、水、田、园、林、村融合的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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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居民点规划选址

第四条 【村庄规划编制】根据重庆市大足区国土空间分

区规划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、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

规划，在满足农村建设用地性质和农村建房需求的基础上，镇

街按照实际需求组织编制村庄规划,报区政府批准实施。

第五条 【居民点选址要求】居民点选址要优先利用闲置

宅基地、废弃校舍、荒地或其他农村建设用地废弃地。选址应

保障安全，合法避开城镇开发边界、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

红线和林地、饮用水源地等，合理避让易发地灾等区域。居民

点选址不得破坏传统建筑、古树等，要保护好农村田园风光。

第六条 【居民点设计方案规定】居民点规划布局要充分

尊重农村居民意愿，规模适度、资源节约，不得强制农民搬迁

和上楼居住。居民点平面布局合理，建筑密度、高度、色彩、

标高，道路交通、公共设施、消防设施，绿地范围的控制线等

满足国家强制性规范、规定。

第七条 【居民点设计方案报审批】根据农民群众集体意

愿和需求，开展居民点建设前期调查摸底，委托具有资质的设

计单位组织编制规划设计方案。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安全、适用、

美观，体现地方特色和建筑文化特征。在 1：500 地形图上按

方案编制深度进行设计，方案编制成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经

区规资局进行业务审查及部门专家会审查后，报区政府批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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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第三章 建设用地审批

第八条 【建设用地踏勘】根据经批准的村庄规划，建房居

民提出居民点建设用地申请，经村委（社区居委）和镇街同意后，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组织实地踏勘并确定居民点建设用地红线。

第九条 【用地指标申请】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编制年度农

村建房用地指标计划，优先满足居民点的建设用地指标。居民

点建设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全市

年度计划内统筹按需配置。

第十条 【建设用地审查】镇街按照“占一补一，占优补

优、占水田补水田”的原则，统筹本区域内储备补充耕地指标、

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种途径补充耕地，落实占补平衡。

第十一条 【建设用地报审批】居民点的建设用地要坚持

农村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，将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

线范围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其农用地转用（含补充

耕地方案）由市政府委托的区政府批准。已取得宅基地的农村

村民申请在集中居民点建房的，应当编制拆旧建新方案报原批

准机关批准并监督落实，不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

第十二条 【宅基地审批管理】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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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宅基地。建立健全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等管理制度，居

民点每户宅基地用地、建房层数和面积不得超过规定标准；每

户按照规定可以配套的附属设施用地面积由居民点集中调剂使

用。农村宅基地申请要件和审批流程按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联合印发的《大足区农房建设全

过程规范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大足住建委发〔2023〕88 号）

执行。

第四章 组织建筑设计

第十三条 【建筑布局要求】居民点建筑应当根据地形高

差和周边环境，灵活布局建筑，严禁布局大体量、中高层或呆

板的行列式建筑布局，可采用吊脚、退台、错台等方式合理处

理自然高差，形成错落有致、舒适典雅的整体建筑风貌。

第十四条 【建筑设计选择】按照节地、节水、节能、环

保要求，居民点建筑优先选用《大足区农房建设管控导则》（大

足规资发〔2023〕10 号）推荐图集且聘请设计单位开展施工图

设计。居民点建房户对建筑设计另有需求的，编制建筑设计专

篇，与方案设计同时报批。

第十五条 【建筑文化特征】统筹居住、生活、生产等空

间布局，着重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色，在建筑形体、色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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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顶、墙体、门窗和装饰等塑造文化元素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。

传统巴渝民居建筑宜采用穿斗结构，综合运用青砖、木板墙、

白墙、毛石墙等展示传统风貌特征；现代巴渝民居建筑墙面符

号与构件、分段处理、色彩运用等应汲取传统历史建筑要素，

体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融。

第十六条 【建筑体量控制】居民点建筑体量宜小不宜大、

宜低不宜高。单体建筑应保持长宽高尺度的良好比例，不应修

建体量庞大、横长矮胖、尺度夸张、造型奇特的建筑。建筑层

数原则上不超过 3 层。因建设用地指标或土地协调难等因素，

需增加至 4 层及以上的，镇街在方案设计前组织区住房城乡建

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部门专题论证。

第十七条 【建筑材料选择】建筑材料要满足建筑节能、

环保要求，尽可能选用乡土材料。门窗、栏杆、空调架等应提

取传统构建样式并符合现代使用功能，可采用木、素色钢等

材料。

第十八条 【建筑色彩控制】居民点建筑色彩宜直接采用

材料本色，将米白、米黄、浅灰作为建筑主体色系，统筹建筑色

彩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性。单栋建筑色彩不宜超过三种，不应使用与

整体风貌不符的过于鲜艳的颜色。坡屋顶宜以青灰色系为主，蓝灰

色系、褐灰色系为辅，不宜采用高饱和度色彩和高反射度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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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

第十九条 【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】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负责居民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行政审批。坚持“一窗受理”

的原则，居民点申报要件、审批流程按照《重庆市集体土地上

非农村居民住宅建设规划管理办法》（渝规资规范〔2019〕14

号）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【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分期办理】根据建设单位

或者个人的申请和土地权属情况，审查分期建设的内容，分期

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第二十一条 【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管理】居民点建设取

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进行建设，且未经批准

延期的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失效。申请延期应当在期限届满

三十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。经批准延期的，其延长期限不得

超过一年。

第六章 居民点施工管理

第二十二条 【施工许可管理】 居民点限额以下的村镇建

设工程，按照《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执行。限额以

上的村镇建设工程，按照《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《重

庆市建筑管理条例》等要求，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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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【施工队伍的选择】居民点建设资金由居民

自己筹资建设的，限额以下的村镇建设工程由居民或居民代表

小组集体选择施工企业或者农村建筑工匠。限额以上的村镇建

设工程按相关规定选择施工企业。施工企业或者农村建筑工匠

是施工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，应当与建房居民约定建设的要求、

期限和范围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。鼓励签订由市住房城乡建

委制定的格式合同。居民点建设资金使用财政资金的，须按国

家规定和程序确定施工企业。

第二十四条 【施工质量安全管理】居民点建房居民应当

组建质量安全监督小组，并与施工企业或者农村建筑工匠约定

工程质量安全责任。施工企业或者农村建筑工匠严禁使用不符

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件和明令禁止的淘汰落后

技术，对建筑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。行业主管部门、镇街应

当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，加强建设质量巡查检查和督促整

改。已办理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按有关规定组织施工过程监督。

第二十五条 【居民点住宅验收管理】居民点的住宅建筑

竣工验收由建房居民组织，镇街、村委（社区居委）、施工企业或

者农村建筑工匠等参加。因施工质量导致竣工验收不合格的，农

村建筑工匠或者施工企业应当负责整改。对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

可证的住宅建筑、公共建筑按有关规定组织工程联合验收。

第二十六条 【居民点规划核实】对不需办理建设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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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许可证的，居民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建房居民根据《重

庆市集体土地上非农村居民住宅建设规划管理办法》（渝规资规

范〔2019〕14 号）文件规定，向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提出居民

点建筑竣工规划核实申请。

第二十七条 【公共建筑施工管理】建设项目的配套设施应

当优先或者同步实施。公共建筑按有关规定和程序确定施工企业。

公共建筑由建设单位组织开展工程竣工验收。经工程联合验收合格

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第七章 公共设施配套

第二十八条 【公共空间塑造】居民点建设要满足居民生

产、生活需要，按照规定配套建设微广场、微公园等公共休憩

空间。居民点绿地等指标符合规定，绿化种植尽可能选用本土

植物。强化居民点文化植入，展现农耕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。

第二十九条 【公共设施配套】居民点应当完善道路、供

电、供水、燃气、通信、广播电视、停车位等公用设施。根据

居民点规模完善文化体育、建筑消防、防灾减灾等公共服务设

施建设。

第三十条 【垃圾收运处理】居民点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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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等环卫设施。镇街要指导建立居民点居民自治组织，完善农

村居民点垃圾收集、转运、处理等管理机制，实现垃圾减量化、

无害化、资源化。

第三十一条 【公共配套项目费用分摊】居民自筹资金建

设居民点的，红线范围的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项目，由建房居民

共同确定施工企业并组织实施。镇街应当组织建房居民签订共

同承担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筹资协议，明确每户承担比例和

支付要求等。筹资协议作为方案设计附件一并报批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【创新试点示范】根据农村产业、人口、资

源、设施等整体布局和综合配套情况，鼓励支持镇街推进农村

居民点建设试点示范和机制探索。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，

区财政适度给予镇街推进居民点建设工作经费（另行文明确）。

区级有关部门向上积极争取居民点建设配套设施的补助政策。

第三十三条 【违法建设查处】违反规定擅自改变乡村建

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、附图进行建设的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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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查处。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相关规定的，由区农业农村委负

责查处。

第三十四条 【人员违法处理】负责居民点规划建设管理

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

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其政策内容由区规划自然资源

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住房城乡建委根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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